
臺中市長期照顧失能者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費用補助申請流程(修訂)              

108.06.10校訂 

                                                         

 

 

 

 

                  

                                                   

                                                                                                     

                       

 

 

 

 

 

             

 

 

                  

 

 

 

 

 

 

 

 

 

 

 

 

 

 

 

 申請者依照核定表(特殊項目需另具專業人員輔具評估報告)向 

特約商店實際購買輔具或居家無障礙環境施工或租借輔具 

有使用輔具及居家
無障礙環境改善之

需求者 

向臺中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出申請(1966) 

照管專員進行失能

評估 
提供相關資訊 

轉介其它單位 

符合長照失能且同時領有

身障證明(手冊)者 

照會輔具中心整合個案整

體輔具需求並完成評估。 

個案由特約廠商協助核銷 

1.申請人簽具代為委託書 

2.補助款由特約廠商墊支 

3.特約廠商協助請款 

不需專業人員評估之輔具， 

給予核定單 

1. 評估單位： 

(1)5個工作日內將輔具需求輸入系統並 

   與A個管確認 

(2)輸入系統後3個工作日內(含輸入當日) 

   紙本寄送個案 

2. 照專或A個管： 

確認評估內容、補助額度及可補助之項目

後於系統進行計畫異動(經_月_日與評估

單位__確認)  

不符合 

 

僅符合長照失能者 

照會特約評估單位(長照特約

單位)依個案需求完成評估。 

符合 

 


